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

第三稽查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第2号
纳税缴费信用修复告知书

霞浦县康道贸易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2026年2月25日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理（行政处理决定书文号为《宁税三稽处〔2026〕2号》）。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2号)等文件规定，该违法行为可能影响你单位纳税信用。为方便你单位了解相关情况，我局为你单位制作了《纳税缴费信用修复温馨提示》作为参考（详见附件）。
请你单位按时缴纳稽查查补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，根据《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在符合相应条件的情况下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。
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
2026年2月25日

纳税缴费信用修复温馨提示（二）

尊敬的纳税人：

为帮助你单位及时纠正违规失信行为、修复纳税缴费信用，维护你单位的合法权益，现将纳税缴费信用评价与修复有关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税务检查涉及纳税缴费信用直接判为D级情形
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，纳税缴费信用将直接判为D级。

√涉嫌犯罪：存在逃避追缴欠税、骗取出口退税、骗取留抵退税，以暴力、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或者拒绝、阻挠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务稽查执法行为，存在逃避缴纳税款、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；

(偷税（逃避缴纳税款）金额10万元以上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%以上。

二、如何申请纳税缴费信用修复
你公司可区分违法行为通过以下方式修复纳税缴费信用：

√涉嫌犯罪：如你公司已纠正纳税失信行为、履行法律责任，申请前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缴费失信行为记录的，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重新评价纳税缴费信用级别，但不得评为A级；
(偷税（逃避缴纳税款）金额10万元以上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%以上：如你公司偷税（逃避缴纳税款）金额100万（含）以下，已纠正纳税失信行为、履行法律责任，申请前6个月没有新增纳税缴费失信行为记录的，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重新评价纳税信用级别，但不得评价为A级；如你公司偷税（逃避缴纳税款）金额100万以上，已纠正纳税失信行为、履行法律责任，申请前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缴费失信行为记录的，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重新评价纳税信用级别，但不得评价为A级；
如你公司符合纳税缴费信用修复条件，可登陆电子税务局【我要办税】-【纳税缴费信用】-【纳税缴费信用管理】-【申请调整】模块提交申请。

以上内容仅作为提示信息使用，具体纳税信用修复事项以《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为准。


